
 

文化部補助文化團體及個人從事文化交流活動申請表

類          型 □國際  □兩岸 性        質 □個人  □團體

專案補助項目

□否，非專案補助項目。

□是（請另勾選類別）：
  □東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補助
  □亞西及南亞地區與臺灣文化交流合作補助
  □臺灣青年至東南亞紐澳交流合作補助
  □臺灣與拉丁美洲文化交流合作補助
  □表演藝術經典作品大陸巡演補助

計  畫  名  稱

申請單位/申請人 立(備)案年月日/字號
(個人免填)

負  責  人
(個人免填)

統一編號/身分證

辦理國家/地區/城市

活動辦理時間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活動主/協辦單位

受邀情形
□是，對方提供禮遇條件及項目：
□否，自行參加。

參 與 說 明

活動期間
(ex出國期間說明)

 計畫人數及人員職稱

辦理形式
(ex.表演/展覽/放映等)

預計辦理場次數

預計辦理場地

經 費 說 明
(新臺幣/元)

總經費

自籌經費

擬向其他單位
申請經費

( 請 分 列 單 位 名 稱 及 申 請 金 額 )

擬向本部申請經費
( 請 列 項 目 及 金 額 )

本年度獲本要點
補助情形

次數：

獲補助案名稱：

附件一



最近二年
曾獲本部補助情形

1.

2.

3.

4.

聯絡資訊

立案地址：

聯絡地址：

聯 絡 人：

電話/手機：

傳    真：

電    郵：

金融機構名稱帳號

金融機構名稱：

金融機構代號：

戶    名：

帳    號：

ㄧ、茲聲明申請表及計畫書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

二、茲保證所有本案相關之文字、聲音、照片、音樂、影像及其他各類型作品無侵害他人
權利，所提供文件、資料內容亦無違反著作權法、專利法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規定，若
有涉及侵害他人著作權、專利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申請人願負所有法律責任，
並接受貴部依法撤銷或廢止申請人之補助金受領資格且同意於貴部指定期限內將貴部所
核撥之補助款全數繳回。

 (申請單位印鑑章或申請人簽章)

申請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